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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本實施要點依據本館推行志工制度實施要點第六條第四款規定。 

二、目的 

考核志工之值勤、參與教育訓練狀況，做為獎勵、續任及解職之依據。 

三、考核 

(一) 考核內容：包括志工之值勤表現與時數、出勤狀態及參與教育訓練情形等。 

(二) 考核方式：分為平時、每月及年度考核，由各組室主辦，必要時得請志工隊協助辦理。 

1. 平時考核：隨時提送公共服務組彙處。另志工參加各項在職訓練合格後，由各組室志工

承辦人將志工名單，擲送公共服務組登錄。 

2. 每月考核：志工每月值勤時數及到勤情況，於次月十日前由各組室志工承辦人查詢、確

認。 

3. 年度考核：每年六月底、十二月底各組室志工業務承辦人彙整各志工之半年及全年值勤

紀錄，進行考核並作為辦理離隊及年度獎勵之依據。 

四、獎勵方式 

(一) 依各項考核結果，志工連續服務滿一年以上，並確具服務績效者，每年辦理一次獎勵表揚，

標準如下： 

1. 連續服務滿 35年以上且滿 5250小時以上者，頒給恆星獎及獎章。 

2. 連續服務滿 25年以上且滿 3750小時以上者，頒給行星獎及獎章。 

3. 連續服務滿 15年以上且滿 2250小時以上者，頒給衛星獎及獎章。 

4. 連續服務滿 10年且滿 1500小時以上者，頒給特級榮譽獎及榮譽入館證。 

5. 連續服務滿 5年且滿 750小時以上者，頒給一級榮譽獎及金質獎章。 

6. 連續服務滿 3年且滿 450小時以上者，頒給二級榮譽獎及銀質獎章。 

7. 固定排班志工，全年請假 4次以下 (惟因公務研習、受訓、支援不在請假計算之內)，

彈性排班志工每季值勤 12次以上，且均不得遲到早退，頒給行健獎。 

8. 固定排班志工全年出勤率達三分之二以上，並額外支援時數超過 78小時者；彈性排班

志工除每季基本值勤 8次，並額外支援時數超過 78小時者，頒給支援獎。 

9. 服務期間負責認真，具特殊貢獻者，頒給日新獎。得獎人基本資格另定，由各組室推薦，

由公共服務組彙整邀集各組室承辦人共同審查，並陳報館長核定。 



(二) 志工表現優異具上列事實之一者，本館評選事蹟最優者，依「教育部表揚教育服務績優志

工及團體獎勵辦法」及相關辦法推薦，報請教育部及其他相關單位公開表揚。 

(三) 服務期間具特殊貢獻者，本館函請志工所屬機構予以獎勵。 

(四) 票券獎勵： 

1. 全勤：分別由志工總承辦人每季申請核發 1次，續由各組室窗口轉發。 

(1) 固定排班： 

週一至週五：每週排班，依據每月考核結果，依排班表出勤未遲到、未早退、未

請假者，每月致贈本館展示廳貴賓券 2張。 

週六及週日：分為單週及雙週排班，依據每月考核結果，依排班表出勤未遲到、

未早退、未請假者，每月致贈本館展示廳貴賓券 1張。 

(2) 彈性排班：志工每季值勤次數累計達 8次，且出勤未遲到、未早退者，致贈本館

展示廳貴賓券 3張。每季累積計算後之賸餘次數併入下一季計算。 

2. 支援：每季累計支援 2次致贈本館電影貴賓券 1張，由志工總承辦人每季申請核發 1

次，續由行政志工發放。每季累積計算後之賸餘 1次併入下一季計算。 

3. 3日(含)以上連續假日：每值勤 1次致贈本館電影貴賓券 1張，於值勤當日由行政志工

發放。 

4. 特殊節日：請組長預先調查本班出勤狀況，如志工請假過多須支援，則彈性比照連續假

日致贈本館電影貴賓券 1張，以鼓勵支援登記。於值勤當日由行政志工發放。 

(五) 本館各相關組室協同辦理志工優待事項，志工憑証得享受下列優待： 

1. 本館規劃部分停車位，供志工值勤時停放。 

2. 志工本人得憑証進館參觀常設展示廳。 

3. 本館志工得登記參加大銀幕電影院新片試映活動。 

4. 志工比照本館員工享有消費折扣優待。 

5. 本館舉辦之活動視情況保留部份名額供志工參加。 

6. 本館依志願服務法規定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7. 本館得視年度預算發給正班連續值勤 3小時以上之志工值勤誤餐費，彈性排班者 1個月

以 4次為限，惟發放期限內未領取者則辦理繳庫，不再補發。事先申請延後領取者，不

在此限。 

8. 各組室志工舉辦成長訓練課程及聯誼活動所需經費，得由各組室簽請補助。 

(六) 本館依志工服務狀況選派參加館外研習，訓練或表揚活動者，得由公共服務組依年度預算

額度簽請經費補助。 

五、不續任及解職 

志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由各組室依行政程序簽核後，本館得不再聘用或逕撤銷其資格： 

(一) 連續一個月以上無故不到勤且未辦理請假或暫停職務，經本館 3次連繫不予回應者。 

(二) 行為不端、重大工作過失或其它影響本館聲譽之行為，經查證屬實者。 

(三) 經本館督勤人員巡視發現值勤狀況不佳，或民眾反映服務情形欠佳，經查證屬實並糾正或

勸說仍未改善者。 

六、本要點經館務會報通過，簽奉館長核定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